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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随州市

促进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随州高新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

委员会，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随州市促进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3年 4月 21日



随州市促进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现代农港，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菌种研发。每年设立 300万元菌种研发专项经费，采

取“一事一议”的方式支持建设全国区域性菌种研发中心。对研

发的香菇菌种获得省级及以上登记（备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且在本市推广种植规模达到 500万棒以上的菌种企业，每个新

品种一次性奖励 20万元。对年生产销售菌种 100万公斤以上，

具有母种、原种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当年奖励 30万元。奖励

资金市财政承担。（责任领导：徐锋；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二、技术创新。遵循绿色、安全、高效的原则，采取“一事

一议”的方式支持香菇生产原辅材料替代、栽培模式升级等实用

技术创新。对食用菌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新产品进入农机购置补

助目录的,每项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对经省级农机行业专家认定

为实用新产品的，每项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奖励资金市财政承

担。（责任领导：徐锋；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三、规模种植。支持乡村合作公司、村集体和其他经营主



体，在主产区建设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以下简称“三化”）

种植基地，鼓励菇农集中种植、分户管理。对新建 3万—10万

棒“三化”种植基地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奖励资金市财政和属地

财政各承担 50%。对新建 10 万棒以上“三化”种植基地采取“一

事一议”的方式给予支持，奖励资金属地财政承担。（责任领导：

徐锋；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和管委会）

四、香菇出口。香菇加工企业每出口 1美元，由属地财政

奖励 0.04元（正在享受税收“三免”政策支持的企业，按每出口

1美元奖励 0.02元，最高不超过 50万元）；对每年度新增出口

的干鲜菇和香菇精深加工产品，市财政叠加分别再奖励 0.02元、

0.03元。奖励资金市财政和属地财政分别承担。（责任领导：黄

继军；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

府和管委会）

五、市场开拓。对香菇企业参加市政府组团的境内外重点

展会展位费全额补助；对向市商务、市农业农村部门报备参加

的境内外重点展会或专业性展会（含广交会），补助展位费的

70％。对出口企业成功申报精深加工产品团体标准、行业标准

的分别奖励 10万元和 20万元；由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申报团

体标准、行业标准的，经费给予保障。奖励补助资金市财政承

担。（责任领导：徐锋；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

六、装备制造。对纳入规上工业企业统计的食用菌装备制



造企业，一次性奖励 30万元。奖励资金市财政承担。（责任领

导：徐锋；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七、品牌建设。每年设立 3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随州香

菇”品牌宣传与价值提升。奖励资金市财政承担。（责任领导：

徐锋；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八、其他措施。主体培育、产业融合、人才引进、金融保

险、用地保障、供电服务等支持政策按照有关文件执行。

对出口茶叶、中药材、盐渍蔬菜，参照香菇出口奖励政策

予以奖励。奖励资金市财政和属地财政分别承担。

项目申报主体要诚信经营，如实申报。凡是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有骗取项目资金等违规违法行为，被税务、市场监管、海

关等相关部门查处的，自事件发生之日起，两年内不能享受相

关政策支持。项目监管单位要加强项目审批前的核查工作，防

止同一项目多次补贴补助。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